
我国部分地区止咳药滥用情况流行病学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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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（!"""#$）。

!%%& 年以来，我国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出现社会

上俗称“摇头水”的止咳药滥用问题。为此，国家药

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管司委托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

赖性研究所开展一次止咳药滥用的流行病学调查

［见药管安函（’"""）$( 号文件］。自 ’""" 年 ( 月起，

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先后对重庆市（渝）、广西自

治区（桂）、广东省（粤）、上海市（沪）、黑龙江省

（黑）、辽宁省（辽）和北京市等 & 省、区、市近年来

止咳药滥用情况进行了调查。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

下。

! 一般情况

据上述地区禁毒和社会治安管理部门介绍，

渝、沪、黑、辽和北京市近年都不同程度发生过“摇

头水”的流行性滥用。据调查，社会上俗称为“摇头

水”的物质主要是一些含可待因和麻黄素成分的复

方止咳药水。止咳药水滥用的特点是：!集中在歌

舞厅、迪厅（“迪吧”）等公共娱乐场所；"滥用者涉

及各阶层各类人群，包括“白领”阶层、私营企业老

板、社会上待业或无业青少年和一部分在校中学

生，以 $" 岁以下的青少年为主；#滥用往往是群体

行为，滥用后引起不同程度兴奋作用：从轻轻晃动

身体、左右摇头到如痴如癫行为处于半失控状态下

的狂舞。滥用后的行为活动除与服用药水的量有关

外，还同音乐类型、节奏有关；$许多人在服用止

咳药水同时还服用“红酒”、啤酒，一些地区发现

“摇头水”与“冰毒”、“摇头丸”和大麻烟同时合并滥

用。

“摇头水”的滥用在 !%%& 年、!%%# 年较为严重，

近一、二年，效力更强的“摇头丸”（亚甲二氧基甲

基苯丙胺）以及“冰毒”（甲基苯丙胺）的出现，在很

大程度上取代了“摇头水”。据渝、沪等地禁毒部门

介绍，近一年来未再发现娱乐场所流行性滥用止咳

药水。但北京市、哈尔滨市、齐齐哈尔市和辽宁省

的沈阳、丹东、本溪、营口等地区直至 ’""" 年上半

年仍发现有滥用现象，在六七月份“严打”后才有所

遏制。

" “摇头水”主要成分分析

从上述地区滥用的止咳药水所含成份分析，都

含有磷酸可待因和盐酸麻黄素。可以认为这两种物

质是导致滥用的基本成份。现将这两种物质的基本

药理、毒理成份分析如下。

’ )! 可待因

可待因是阿片的菲类生物碱，为吗啡的甲基衍

生物。可待因具有中度的镇痛作用，并具有中枢性

镇咳作用，等效镇痛效价是吗啡的! * $（口服）至 ! *
!$（肌肉注射）［!］。临床主要用于镇痛和镇咳。口服

可待因后 ’"+,- 生效，药效作用持续 $ . (/。根据英

国处方规定，用于镇痛和镇咳的常规用量为每次口

服磷酸可待因（0123,-3 4/154/673）$" . 8"+9，极量为

每次 !""+9，每日 ’:"+9。每次口服剂量超过 8"+9
时可出现轻度中毒反应，表现为兴奋和烦躁不安。

超过 !""+9 则出现严重中毒反应，表现为呼吸中枢

抑制症状。小儿过量可发生惊厥。可待因连续使用

可产生耐受性和成瘾性［’，$］。

’ )’ 麻黄素

麻黄素是从麻黄科麻黄属植物草麻黄中提取的

生物碱。其有效成份除麻黄素（34/32;,-3）外，还有

伪麻黄素（453<21=34/32;,-3）和麻黄挥发油等。据国

外文献记载，麻黄（>6=/<6-9）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应

用已有 ( """ 多年的历史［:］。麻黄在传统医学中作

为“发汗”、“解表”和“平喘”药使用。经现代医学研

究，麻黄素具有平喘作用，伪麻黄素具有利尿和收

缩鼻粘膜血管作用，挥发油则有发汗和祛痰作用。

麻黄素已能人工合成。麻黄素口服、皮下或肌肉注

射均易吸收，绝大部分 8"? . &(? 以原形从肾排

泄，代谢与排泄缓慢。由于在体内不易被破坏，故

作用持久，一次服药可维持 $ . 8/，并易透过血脑

屏障，而发挥中枢兴奋作用。基本药理作用如下：

（!）麻黄素具有混合类型拟交感作用：!麻黄素

的化学结构与肾上腺素类似，可直接与肾上腺素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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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和"受体结合，产生拟肾上腺素作用。#麻黄素

亦可作用于肾上腺素能神经末稍，促进去甲肾上腺

素释放，加强心肌收缩力，心率加快，心输出量增

加，血压增加等拟交感效应。但作用较肾上腺素为

弱。

（!）麻黄素可作用于 "#$% 受体和组织胺受体。

（&）麻黄素的中枢兴奋作用远较肾上腺素为强，

可兴奋大脑皮层和皮层下中枢，引起失眠、神经过

敏、不安、震颤等。

盐酸 麻 黄 素 用 于 治 疗 支 气 管 哮 喘 每 次 ’" (
&)*+，极量为 ,)*+ -每次，每日 ’")*+。麻黄素常见

的过量中毒同以上药理作用有关。主要反应有头

痛、焦虑不安、失眠、胸闷、心悸、流泪、周身不

适、发热、大汗不止、口干、恶心、呕吐、体温和血

压升高，并可引起心动过速、期外收缩，大剂量中

毒可引起心搏徐缓等抑制症状［"，,］。

从上述可待因和麻黄素药理、毒理作用及其社

会上滥用的几种止咳药水的成分、规格含量分析，

尽管按常规用法一般不会出现中毒，但若滥用时，

一瓶或数瓶使用加之同时使用酒精，极易导致中

毒。此外，可待因和麻黄素两药合用，药理（毒性）

作用相加可产生“协同”效应。这种毒性作用加之滥

用者同时滥用酒精等其它物质，无疑会对滥用者的

精神、神经系统和行为产生很大影响。这是导致滥

用的药理学基础。从调查结果所涉及到的主要止咳

药品种以及止咳药品成份分析，一些含麻黄素的药

品都不同程度发生滥用问题。而其它无麻黄素的止

咳药水未在上述地区发现流行性滥用。这从一个侧

面反映了麻黄素与可待因合用产生的滥用潜力是比

较大的。此外，近年来的资料表明，止咳药水中的

抗组织胺药成份可以大幅度增加麻黄素和可待因的

致欣快效应［.］，故不排除抗组胺药在增加止咳药水

滥用潜力中的作用。

! “摇头水”滥用原因及其社会危害

根据对某市的调查，“迪吧”顾客中有公司经

理、个体户、社会闲散人员、学生和公务员。这些

顾客中 /)0 至 1)0 都不同程度滥用过止咳药水。

喝得少的一晚上 ’ 瓶，多的一晚上要喝 & ( 2 瓶。滥

用原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$好奇心驱使和盲目从众心理。从心理学上分

析，青少年消费者在娱乐场所滥用止咳药水除有好

奇心驱使的因素外，还有盲目赶时髦和盲目从众心

理。例如：“听说用完如何如何，想尝试一下。”或

“别人都在用，自己不用不‘合群’”，特别是在舞厅

或迪厅中大家喝完之后都做同一个动作，形成一种

气氛，由此导致互相影响，而且喝习惯后也不觉得

什么了。

#寻求刺激。舞厅或迪厅消费者中许多人是寻

求一种“刺激”。一些人在迪厅、迪吧跳舞觉得“不

够劲”，想添加一些刺激，就采用包括喝酒、用药在

内的其它方式。而“摇头水”的出现迎合了许多娱乐

场所消费者的心理。据对滥用的当事人调查，喝完

止咳药水后跳舞头重脚轻，身体发飘，很舒服，听

着音乐不由自主地摇头，进入一种如痴如癫或醉生

梦死的状态。这些人认为喝“摇头水”对于跳迪斯科

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。到迪厅后“喝惯了不喝就觉

得缺点什么”。

%反映了一种消极颓废的社会心理。一些迪厅

等娱乐场所的经营者，法制观念淡薄，为了追求经

济利益，盲目地“跟风起”、“时尚化”，或迎合这一

特殊消费群体的心理，姑息、纵容或直接参与贩

卖、销售“摇头水”或“摇头丸”，个别地区甚至出现

没有此类物质，就没有消费者的异常情况。以致某

些地区出现了“$3 药族”，迪厅等娱乐场所成为公开

或秘密的贩药、贩毒场所和藏污纳垢、引发各种刑

事、治安案件的场所。这是造成某些地区娱乐场所

“摇头水”流行性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特别应注意的是受影响最大、受害最深的是包

括中学生在内的青少年。例如在东北某市，晚上 1、

’) 点钟后就有打扮妖艳的青少年进入迪厅。他（她）

们一般买不起价格不菲的“$3 药”（“摇头丸”），而是

自带或在迪厅自买止咳药水。“摇头水”甚至成了滥

用苯丙胺类毒品的“入门药”。社会上流传滥用摇头

水“合法”，“摇头丸”不成瘾和不用“摇头丸”不够档

次等错误认识和奇谈怪论。此外，一些地区文化和

社会治安管理部门对娱乐场所疏于管理，致使其成

为此类物质（包括冰毒在内）贩卖和滥用的主要场

所。对于公安机关来说，由于无相关的法律、法规

依据，造成打击、处理此类案件的困难。如重庆市

和北京市禁毒机构曾经进行过娱乐场所“摇头水”滥

用的专项打击行动，但由于无相应处理的法律、法

规依据，只能将抓获的滥用者释放。

综上所述，“摇头水”的滥用除对使用者（主要

是青少年）的身心造成严重损害外，还导致多方面

的社会负面影响。结合国际上药物滥用流行现况，

含可待因、麻黄素成分的止咳药水已成为欧美和南

亚一些国家青少年中流行滥用的药品之一［/ ( ’)］。

为了预防和控制“摇头水”及其它毒品在娱乐场所的

滥用，必须从立法、管理和预防多方入手，“多管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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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”解决这一问题。为此，我们建议：

!公安、文化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公

共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和监察力度，严厉打击和取

缔利用公共娱乐场所进行贩毒、贩药的违法犯罪活

动。

"加强对含有可待因、麻黄素等成份止咳药水

的管理，堵住止咳药水滥用的渠道和来源。

#公安、司法和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研

究此类药品在娱乐场所滥用、贩卖、预防和打击的

对策，制定有关法律法规，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惩处

力度，并利用媒体在社会上和公共娱乐场所开展药

物滥用预防宣传教育和法制教育。

$对有关止咳药品处方成分、含量进行进一步

科学研究，研制出疗效好、滥用潜力小的止咳药

品。

志谢：公安部禁毒局，北京市公安局缉毒处、

重庆市公安局、广西自治区公安厅、上海市禁毒

办、黑龙江省公安厅、辽宁省公安厅以及广东省禁

毒办公室和各地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调查给予

大力支持、协助，特志谢忱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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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回）

清开灵致过敏性哮喘 ! 例

叶 晗!

患者，男，HW 岁，因发热、鼻塞、流涕 I& 就诊。体

检：AHG1WY，心、肺、肝、脾未见异常。门诊拟诊：上呼

吸道感染。给予清开灵注射液（批号 OO!OOG）HO/. 加入 WZ
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WOO/. 中静滴，约 !W/$0 后，患者出

现胸闷、气短，哮喘、呼吸困难。立即停止输液，肌注异

丙嗪 IW/)、地塞米松 I/)，症状未见改善，急诊转内科。

既往体健，无支气管哮喘及心脏病史。体检：A HG1NY，S
IG 次 [ /$0，3E !IO [ PG//B)，神志清，口唇轻度发绀，胸

廓对称，呼吸急促，双肺满布哮鸣音，无湿 音。心界不

大，律齐，未闻及杂音。腹平软，肝、脾未及。即给予 WZ
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LO/. 加氨茶碱 O1IW) 缓慢静注，WZ
葡萄糖注射液 IWO/. 加地塞米松 W/) 及头孢曲松钠 !1 O)
静滴。W/$0 后症状减轻，HO/$0 后气喘、呼吸急促明显改

善，!I+ 后症状消失。第 I 天改用头孢曲松钠 !1O) 与利巴

韦林O1P)治疗，未出现上述类似症状。

清开灵注射液为纯中药复方制剂，主要成分为胆酸、

水牛角、黄芩苷、珍珠层粉、栀子、板蓝根、金银花提取

物等，具有清热解毒、醒神开窍的作用，其不良反应常有

报道，偶见皮疹、变态反应、荨麻疹样药疹、过敏性休克

等。本例既往无哮喘史，此次单一应用清开灵致哮喘发

作，停药经平喘抗炎、抗过敏治疗后，症状迅速消失，可

确认系该药所致无疑，其致敏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。

! 浙江省洞头县大门计生服务站内科（HIWNO!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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